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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半年度 

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

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主板
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文件规定要求，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就 2013 年配股发行取得的募集资金，截止至 2013

年 6 月 30 日的存放以及使用情况进行了自查，并编制了 2013 年半年

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。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[2013]146 号文核准，公司

可向原股东配售 186,298,607 股新股。本次配股对无限售条件股股东

及有限售条件股股东全部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，由华林证券有限责

任公司作为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负责组织实施，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

所的交易系统进行。本次配售股票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，每

股面值 1 元，本次配股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3 年 2 月 27 日，配股对象

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

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，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2 月

27 日收市后公司总股本 620,995,356 股为基数，按每 10 股配售 3 股

的原则，可配售股份总额为 186,298,607 股，实际配售 168,545,563

股，按配股价格 3.01 元/股计算，募集资金总额 507,153,599.07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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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已扣除配股登记手续费），扣除发行费用 12,027,846.47 元后，实

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95,125,752.60 元。 

上述募集资金495,125,752.60元已于2013年3月8日全部进账，

并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验，于 2013 年 3 月 11

日出具信会师报字[2013]第 410025 号《验资报告》验证。截止 2013

年 6 月 30 日，该募集资金专户资金按募集资金投向计划投入完成，

余额为 0 元，经核查对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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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募集资金总额 49,512.5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9,512.58 

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
金总额 

0 

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9,512.58 
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
额 

0 

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
额比例 

0 

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
资金投向 

是否已
变更项
目（含
部分变
更） 

募集资金承
诺投资总额 

调整后投资
总额（1） 

截至期末累
计投入金额
(2) 

截至期
末投资
进 度
（ % ）
(3) ＝
(2)/(1
)  

项 目 可
行 性 是
否 发 生
重 大 变
化 

收购云浮新港港务有
限公司 71.63%股权及
转让方对云浮新港港
务 有 限 公 司
35,226.63 万元的债
权项目 

否 

47,347.20 47,347.20 47,347.20 100%  

否 

向珠海富华风能开发
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
本金项目 

否 
8,799.85 2,185.00 2,185.00 100%  

否 

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 56,147.05 49,532.20 49,532.20 100%   

注：珠海富华风能开发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项目中调整后投资总额

2,185万元，其中使用募集资金本金2165.38万元，募集资金专户利息19.62万元

。 

（二）收购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71.63%股权及转让方对云浮新

港港务有限公司35,226.63万元的债权项目情况 

公司原拟对该项目投入金额 47,347.20 万元。截止 2013 年 3 月

22 日，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

人民币 47,347.20 万元。经公司 2013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

局第十九次会议决议，同意公司以配股募集资金 47,347.20 万元置换

预先投入“收购云浮新港 71.63%股权及转让方对云浮新港债权项

目”的自筹资金，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进行审计，

出具了信会师报字[2013]第 410097 号鉴证报告。该资金置换已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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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 年 4 月 9 日完成。 

（三）向珠海富华风能开发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项目情况 

公司原拟对该项目投入金额 8,799.85 万元，根据公司 2013 年 4

月 26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以及 2013 年 5 月

14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，公司将对该项目的增

资金额由 8,799.85 万元调减为 2,185 万元（其中使用募集资金本金

2165.38 万元，募集资金专户利息 19.62 万元），该资金投入已于 2013

年 6 月 25 日完成。该项目涉及原投入使用金额的调减，公司根据有

关规定，履行了相关的调整审批手续。 

四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

截止2013年6月30日，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。 

五、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审计结论 

根据本公司自查情况，截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在本期募集

资金的使用范围上符合募集期间的资金投向的承诺范围，募集资金的

发行程序、股东管理、资金存储管理以及使用情况的跟踪与监督上均

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的内部管理要求，未发现违规使用募集资

金的情况。 

六、期后事项 

上述专户中，募集资金入账金额为 495,125,752.60 元，专户资

金产生利息收入 339,797.71 元，募集资金按计划累计投入使用金额

495,322,013.00 元，账户剩余 143,537.31 元（利息）已转入公司其

他银行帐户使用。截止 6 月 30 日，本次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完



7 
 

成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0 元。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2013 年 8 月 21 日 

 




